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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36 证券简称：泰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债券代码：127096 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
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0.66 元（含税），送红股0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在本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若公司

总股本因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行权、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事项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

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情况为准。

2、自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因可转债转股新增股本3,313股，公司总

股本由预案披露时的216,288,025股增至216,291,338股。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

额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6,290,8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6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94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32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66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083
08*****118

股东名称
绍兴泰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昌县融泰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 19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 28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泰坦转债，债券代码：127096）的转股价格将作相

应调整，调整前转股价格为 13.27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13.20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6年5月29日。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实施权益分派调整

泰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9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潘晓霄；

3、咨询电话：0575-86288819；
4、传真电话：0575-86288819。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3036 证券简称：泰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债券代码：127096 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权益分派
调整“泰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债券代码：127096
2、调整前转股价格：13.27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13.20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5月29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约定，在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泰坦转债；债券代码：127096）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

相应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

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

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

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

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

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

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来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16,290,8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0.66元人民币现金。根据《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泰坦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

整，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1=P0-D=13.27-0.066 =13.20元/股。

转股价格将由调整前的13.27元/股调整为13.20元/股，自2026年5月29日开始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2777 证券简称：久远银海 公告编号：2026-023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近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下属单位发布的《成交通知书》，四川久远银

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兴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确定为“XX项目”供

应商，拟与中物院下属单位签订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预计558.00万元。

根据近日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发布的《中标通知书》，公司确定为中物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

设项目中标单位，拟与中物院XXX部签订《中物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设项目》采购合同，合同总金

额预计797.00万元。

2．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中物院通过下属全资公司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科学城锐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合计持有公司156,392,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8.31%，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物院及其下属单位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两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2026年5月22日，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十二次专门

会议，均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物院XXX所签订＜采购合同＞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与中物院XXX部签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设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均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4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上述两项议案。公司董事李海燕女士、宋小沛先生、袁宗宣先生和陈泉根先生为

关联董事，对上述两项议案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

5. 中物院及其下属单位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物院是国家重点军事研究院，创建于 1958 年，是以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的集理论、实

验、设计、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院。中物院设有科研机构、技术保障等单位，主要从事冲击波与

爆轰物理、核物理、等离子与激光技术、工程材料科学、电子与光电子学、化工与计算机等领域的研究

及应用，是专业门类齐全、先进设备与技术保障能力相配套的大型科研生产基地。

中物院及其下属单位相关情况属于军工保密事项，根据《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

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财审[2008]702号）的相关规定，并经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科工财审[2012]1662
号）文批准，对中物院及下属单位相关情况豁免披露。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中物院下属单位对“XX项目”采购合同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评选确定四川兴政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为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预计合同金额为558.00万元。

中物院XXX部对《中物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设项目》采购合同通过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以

公开招标方式评选确定公司为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预计合同金额为797.00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XX项目”采购合同

1、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中物院下属单位

乙方：四川兴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及合同金额

XX项目采购合同，合同金额预计558.00万元。

3、定价原则

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评选确定。

4、其他条款

（2）《中物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设项目》采购合同

1、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中物院XXX部

乙方：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及合同金额

中物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设项目采购合同，合同金额预计797.00万元。

3、定价原则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评选确定。

4、其他条款

五、交易合同的签署

公司与关联方就上述两笔交易尚未签署合同，待本次交易履行审议审批程序后再行签署。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两笔交易是公司与中物院及下属单位日常经营过程中正常合理的商业交易行为，不会因为

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上述两笔交易的定价系分别通过竞争性谈判和公开招标方式评选确定，遵循公平的市场化原

则，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

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

营能力。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

尚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十二次专门会议审议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发表意见如下：

中物院下属单位对“XX项目”采购合同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评选确定四川兴政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为成交供应商，中物院XXX部对《中物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设项目》采购合同通过中技国际招

标有限公司以公开招标方式评选确定公司为成交供应商。上述两笔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正，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关联交易表决、交易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

《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

上述两笔关联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公司向

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公司经营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对手方中物院下属单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

单位，上述两笔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两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此，我们同意将与上述两笔交易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在审

议上述两笔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XX项目》采购合同成交通知书

2.《XX项目》采购合同

3.《中物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设项目》采购合同中标通知书

4.《中物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设项目》采购合同

5.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6．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十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77 证券简称：久远银海 公告编号：2026-022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5日以专人送

达、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连春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经营团队业绩考核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十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连春华回避表决本议案。

2. 审议通过《关于与中物院XXX所签订＜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十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票回避。

关联董事宋小沛、李海燕、袁宗宣、陈泉根回避表决本议案。

3. 审议通过《关于与中物院XXX部签订＜职工医保管理平台建设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十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票回避。

关联董事宋小沛、李海燕、袁宗宣、陈泉根回避表决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十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941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6-024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北京时间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分至9:25，上午9:30分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分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盛五街新疆交通智能科技大厦 18层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彤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2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6,950,74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9,751,172股的44.803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219,320,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9,751,172股的30.0541%。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3人，代表股份107,630,74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9,751,
172股的14.7490％。

4.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22人，代表股份43,080,
74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9,751,172股的5.9035％。

5.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列席会议。国

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661,4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2998%；反对 2,0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234%；弃权2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768%。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91,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4.6860%；反对2,0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4.7313%；弃权2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5826%。

（二）审议并通过《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823,6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3494%；反对 2,0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220%；弃权9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286%。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53,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5.0625%；反对2,0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4.7207%；弃权9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2168%。

（三）审议并通过《2025年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801,6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3427%；反对 2,04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269%；弃权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304%。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31,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5.0115%；反对2,04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4.7578%；弃权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2307%。

（四）审议并通过《2026年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837,6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3537%；反对 2,0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223%；弃权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24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67,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5.0950%；反对2,0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4.7228%；弃权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1822%。

（五）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823,8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3495%；反对 2,0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315%；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19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53,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5.0630%；反对2,0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4.7926%；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1444%。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2,001,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8.4864%；反对 4,8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1.4786%；弃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35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131,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88.5127%；反对4,8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11.2215%；弃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2658%。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645,3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6007%；反对 1,2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3792%；弃权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201%。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775,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6.9699%；反对1,2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2.8776%；弃权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1525%。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85,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1,143,254股的98.0910%；

反对 1,2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1,143,254股的 1.7760%；弃权

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1,
143,254股的0.133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35,1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6,593,254 股的

79.4017%；反对1,2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6,593,254股的

19.1635%；弃权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6,593,254股的1.4348%。

关联股东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九）审议并通过《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投资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694,4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3099%；反对 2,0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229%；弃权2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672%。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824,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4.7626%；反对2,0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4.7272%；弃权2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5102%。

（十）审议并通过《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560,8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2690%；反对 2,1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589%；弃权2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72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690,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4.4525%；反对2,1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5.0008%；弃权2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5466%。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810,0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3453%；反对 2,04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251%；弃权9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296%。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40,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5.0310%；反对2,04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4.7441%；弃权9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2249%。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2,107,7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8.5187%；反对 4,7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1.4606%；弃权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20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7,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88.7583%；反对4,7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11.0845%；弃权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1571%。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663,7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3005%；反对 2,0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243%；弃权2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751%。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793,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4.6914%；反对2,0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4.7383%；弃权2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5703%。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837,4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 股的

99.3536%；反对 2,0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26,950,741股的

0.6256%；弃权6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26,950,741股的0.020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67,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3,080,741股的

95.0946%；反对2,0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

的4.7481%；弃权6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3,080,741股的0.15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赵旭东、王燕梅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

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年度股东会议案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关于新疆交建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51 证券简称：金时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8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2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2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西三路289号办公楼2楼会议

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海坚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1 人，代表股份 335,790,3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916%。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33,463,1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575%。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2,327,2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1%。

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98人，代表股份2,327,30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341%。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7 人，代表股份 2,327,2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41%。

5.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31,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5%；反对 4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8,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78%；反对 4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07%；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6%。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40,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3%；反对 35,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7,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74%；反对 3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1%；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6%。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31,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5%；反对 4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8,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78%；反对 4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07%；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6%。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23,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5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0,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297%；反对 5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87%；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6%。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43,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1%；反对 3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0,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91%；反对 3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83%；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6%。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9,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18%；反对3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55%；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18%；反对 3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55%；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6%。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42,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7%；反对 3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18%；反对 3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55%；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6%。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4,71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03%；反对 35,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3,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4510%；反对 3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248%；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98%。

（九）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34,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反对 35,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1,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067%；反对 3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1%；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3%。

（十）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42,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反对 3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46%；反对 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27%；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6%。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小进、李伟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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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7日、2026年5月22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

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

程〉及部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因公司2025年度业绩指标未达到《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设定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激励计划》涉及的3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387.22万股限制性股票中的50%，即193.61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0.48%。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1,936,100股，由405,000,000股减少至403,063,900股；注册资

本将相应减少1,936,100元，由人民币405,000,000元变更为403,063,90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

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7月8日 8:30-12:00，13:30-17:
30），如通过现场申报的，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西三路289号

联系人：金时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68618226
邮政编码：610100
3.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签收日为准，相关文件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并于寄出时

电话通知公司联系人。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